4月临时救助事宜公示

4月受理的经镇（街）审核、公示的临时救助申请材料共有18户，莆田市涵江区民政局关于调整《莆田市涵江区临时救助实施办法》部分条款内容的通知（涵民〔2023〕4号）、莆田市涵江区民政局关于印发《莆田市涵江区临时救助实施办法》的通知（涵民〔2021〕91号）标准：
一、急难型救助对象：对急难型救助对象，困难程度较轻的，及时给予5000元（含）以下或按家庭救助人数×1个月临时救助标准的临时救助，原则上最高不超过5000元；对困难程度较重，及时给予8000元（含）以下或按家庭救助人数×3个月临时救助标准的临时救助，原则上最高不超过8000元；对严重困难、救助金额较大的，参照支出型临时救助标准确定救助金额。对困难持续时间较长、后续支出压力较大的急难型救助对象，在给予急难型救助后可转为支出型救助对象，并按支出型救助对象审核审批程序进行二次救助。
二、支出型救助对象：对支出型救助对象，按医疗、教育等自付费用分类分段分档限额救助。
（一）医疗支出型困难对象。在扣除基本医疗保险、城乡居民大病医疗保险、精准扶贫医疗叠加保险和慈善救助等补偿救助后，对剩余的个人负担部分（下称“个人自费”），按照以下标准予以救助：1．城乡低保对象：年度个人自费医疗费用按照20%的比例给予救助；2．特困人员：年度个人自费医疗费用按全额90%救助；3．其他困难对象：个人自费医疗费用按照10%的比例给予救助；4．终末期肾病（尿毒症）患者，年度个人自费费用按照20%比例给予救助。
（二）教育支出型困难对象。接受非义务教育、全日制大中专院校（不含研究生、军校生）期间，无力承担就学相关基本费用的，视就读阶段给予相应档次救助。1．学前、高中（中职）阶段就读的，按申请家庭中就读人数每人一学年给予2000元临时救助；2．大学（大专）阶段就读的，按申请家庭中就读人数每人一学年给予4000元临时救助。
（三）因实施危房改造、灾后倒损房屋恢复重建、易地搬迁造成支出较大，导致基本生活出现严重困难的建档立卡贫困户、低保家庭和个人、特困人员，按每户5000元给予救助。
（四）对生活不能自理集中供养特困人员因病住院照料，确需一对一雇用护工的（原则上每人每天护理费标准不超过160元），经签订雇工护理协议，按（护理费标准-特困人员机构护理费等级标准÷30天）×实际住院天数给予全额救助。
（五）因生活成本增加，导致基本生活仍有严重困难的低保家庭和个人，按照救助人数×1个月临时救助标准的临时救助给予临时救助，原则上最高不超过5000元。
现已进行了初步审核，拟发放救助资216002元，具体救助名单、事由及救助金额如下。如有情况需要反映的，可于5日内(4月10日至4月14日)向民政局低保办反映。(电话：3566559)

涵江区城乡困难家庭临时救助申请情况表（2023年4月）
	序号
	姓名
	性别
	身份证
	家庭人口数
	家庭地址
	申请原因
	拟救助金额(元)
	银行账号

	1
	黄*通
	男
	35*************333
	5
	白塘镇显应村
	因恶性肿瘤，于2022年1月1日-2022年12月16日在涵江医院等门诊和住院，费用经新农合补偿后个人自费86368.7元
	8637
	6221**********3711

	2
	林*尾
	男
	35*************416
	3
	白塘镇显应村
	因恶性肿瘤，于2022年6月14日-2022年11月16日在福建省肿瘤医院住院等，费用经新农合补偿后个人自费101382.82元
	10138
	6221**********2525

	3
	林*棉
	男
	35*************013
	2
	涵东街道卓坡社区
	因父林*丁患重病，于2022年1月14日-2022年11月11日在莆田市第一医院等住院和门诊，费用经新农合补偿后个人自费63635.33元
	6364
	6221**********4242

	4
	蔡*金
	女
	35*************622
	7
	白沙镇宝阳村
	因患乳腺癌，于2022年1月1日-2022年12月31日在莆田学院附属医院住院等，费用经新农合补偿后个人自费52494.13元
	5249
	6221**********1522

	5
	陈*富
	男
	35*************017
	3
	江口镇东楼村
	因病，于2022年1月3日-2022年2月25日在莆田学院附属医院，费用经新农合补偿后个人自费82531.95元
	8253
	6230**********2491

	6
	戴*莲
	女
	35*************725
	6
	江口镇坂梁村
	因乳腺癌，于2022年2月11日-2022年11月30日在莆田学院附属医院等，费用经新农合补偿后个人自费82980.61元
	8298
	6230**********8991

	7
	林*树
	男
	35*************250
	6
	新县镇外坑村
	因患恶性肿瘤，于2022年1月1日-2022年12月31日在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住院等，费用经新农合补偿后个人自费90693.27元
	9063
	6221**********3519

	8
	蔡*燊
	男
	35*************939
	5
	庄边镇赤溪村
	因患病，于2021年2月7日-2021年7月19日在首都医科大学住院等，费用经新农合补偿后个人自费55284.84元
	5528
	6230**********6033

	9
	郑*媛
	女
	35*************920
	4
	庄边镇庄边村
	因患病，于2022年1月1日-2022年12月31日在莆田学院附属医院住院等，费用经新农合补偿后个人自费47169.58元
	4717
	6221**********4013

	10
	蔡*雄
	男
	35*************21X
	5
	庄边镇赤溪村
	因患肿瘤，于2022年2月26日-2022年10月20日在莆田学院附属医院住院等，费用经新农合补偿后个人自费204020.96元
	20402
	6230**********6876

	11
	郑*坚
	男
	35*************973
	4
	庄边镇上院村
	因患肿瘤，于2022年1月1日-2022年12月31日在莆田市第一医院住院等，费用经新农合补偿后个人自费66652.46元
	13330
	6221**********0973

	12
	郑*琰
	男
	35*************856
	3
	庄边镇百俊村
	因病，于2022年9月21日-2022年11月18日在福建医科大学孟超肝胆医院住院，费用经新农合补偿后个人自费91136.39元
	9114
	6230**********8595

	13
	刘*池
	男 
	35*************333
	1
	国欢镇洞庭村
	因病于2022年12月30日-2023年1月18日在涵江医院住院，费用经新农合补偿后个人自费12099.25元
	2420
	9040**********0748381

	14
	柯*木
	男
	35*************218
	5
	新县镇文笔村
	因病，于2022年5月18日-2022年11月30日在莆田市第一医院住院等，费用经新农合补偿后个人自费158198.73元
	15820
	6221**********2208

	15
	林*春
	女
	35*************40X
	3
	白塘镇上梧村
	因乳腺癌，于2022年1月16日-2023年3月7日在福建省立医院住院等，费用经新农合补偿后个人自费103891.89元
	17805
	6221**********2555

	16
	李*玉
	女
	35*************342
	1
	三江口镇哆中村
	因李*贵病，于2022年5月4日-2023年1月5日在莆田学院附属医院住院，费用经新农合补偿后个人自费219938.93元
	37888
	6221**********5498

	17
	邱*梅
	女
	35*************94X
	5
	庄边镇上院村
	因病，于2022年1月1日-2022年12月31日在莆田市第一医院住院等，费用经新农合补偿后个人自费211306.73元
	22810
	6230**********0088

	18
	范*国
	男
	35*************217
	1
	新县张洋村
	因摔伤骨折，于2023年2月9日-2023年3月18日在涵江医院住院，费用经新农合补偿后个人自费11295.37元
	10166
	6221**********9434


